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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慧玲，福建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晓贞，福建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某革。

　　法定代理人：金某彬。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则通，福建泽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林，福建泽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家。

　　上诉人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某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因与被上诉

人吴某革、李某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23)闽0502

民初19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

终结。

　　某某财保鲤城公司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判决，并予以改判；二、由吴某

革、李某家承担本案一审、二审案件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吴某革护理费时，

在吴某革未提供证据证明护理人员的收入，亦无证据证明护理人员属于非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仍参

照2021年福建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不符合法

律规定。吴某革经鉴定为一级植物人状态，一审法院未结合当事人的生存可能性认定护理期为5年不

当，应暂按2年计算。二、残疾辅助器具费应按2年计算，较为合理，吴某革后续可继续主张，一审判

决金额过高，应予以纠正。三、一审法院根据吴某革提供的福建省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收入证明

，据此认定吴某革存在误工损失，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即使吴某革存在实际误工损失，一审法院

关于误工天数的认定也有误。2023年6月6日吴某革经鉴定为一级伤残，误工天数自事故发生日(202

2年6月11日)计算至定残前一天(2023年6月5日)应为359天，一审法院按照381天计算有误，应予以

改判。四、一审法院按照医疗费10%认定其营养费，吴某革现为植物人状态，无法自主进食，无法摄

入大量营养，一审法院判决扩大了侵权人的赔偿金额，且根据泉州地区的司法实践，营养费至多按10

000元计算。五、一审法院判决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认定金额过高，鲤城区交警认定吴某革负

事故次要责任，吴某革非完全无过错，其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应按40000元进行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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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某革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定护理费项目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维持。1.吴某革

客观上无法提供护理人员收入证明，根据法律的规定，误工费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

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故本案护理费应当按照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含劳务

派遣人员)标准计算。2022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含劳

务派遣人员)标准并未对外公布，某某财保鲤城公司诉请的系2022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该就业人员标准与在岗职工标准不同，一审法院延用已公布的20

21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含劳务派遣人员)标准即769

27元／年计算案件护理费，符合规定。2.一审法院根据鉴定意见载明吴某革为完全护理依赖和终身需

要护理，结合吴某革的伤情恢复情况，酌定按5年计算不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二、在吴某革提交的

《辅助器具评估鉴定书》中，已详细确认了吴某革需要配置辅助器具的种类和金额等，并确认辅助器

具赔偿期限为从定残之日起至当地诉讼法院所在地人口平均寿命，根据福建省人口女性平均寿命81.5

5岁计算，辅助器具年限仍有25年，故一审法院按5年计算残疾辅助器具费，不超过法律规定，应当

维持。三、吴某革已举证证明其事故前有收入，且已举证证明其存在误工期，该证据能证明吴某革确

因本次事故导致收入减少，基于侵权损害填补原则，依法应当由某某财保鲤城公司承担误工费的赔偿

责任。四、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吴某革伤情严重，经鉴定为两处一级伤残，且《出院记录》、《疾病诊

断证明书》的医嘱均载明吴某革需要营养饮食，认定按医药费的百分之十计算营养费，不违反法律的

规定和司法实践。五、一审法院根据本案肇事司机李某家在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吴某革承担次要责

任；吴某革因事故受伤经鉴定机构评定为两个一次伤残的严重伤情，神经损伤结果不可逆；事故发生

后，吴某革经鉴定为完全护理依赖，且需要终身护理，该伤情至少需要一成年家属长期在旁护理。该

伤情确实给吴某革本人及其家人精神带来严重痛苦，一审法院按80000元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伤

残实际，也不超出法律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某某财保鲤城公司的上诉请求。

　　李某家辩称，其同意某某财保鲤城公司的上诉主张。

　　吴某革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

优先赔偿吴某革经济损失合计50045.11元，并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按80%责任比例优先赔偿

吴某革经济损失合计24033.35元(精神抚慰金和非医保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优先赔

付)；二、判令李某家对某某财保鲤城公司赔偿不足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三、由李某家、某某财保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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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鉴定后变更诉求：一、判令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限额内优先赔偿吴某革经济损失合计19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超同类医药费和非医保费

用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优先赔付)；二、判令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限额范围内赔偿吴某革经济损失合计3202854.30元；三、判令李某家对某某财保鲤城公司赔偿不足

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四、由李某家、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22年6月11日6时47分，在鲤城区某某街某某号路段，李某家驾驶闽Ｃ5

某某某某号牌小型面包车沿鲤城新门街南侧快车道由西向东行驶至某某街某某号路段，由南侧快车道

向右往南侧慢车道变更车道行驶时，与沿新门街南侧慢车道由西往东行驶的、吴某革驾驶的丰某

8767Ｇ号牌二轮电动自行车发生碰刮，造成吴某革摔倒受伤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损害结果。2022

年6月24日，泉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鲤城大队依法作出泉公鲤交认字［2022］第30049号《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某家应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吴某革应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吴某革立即被送至福建某某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抢救治疗，支付急救门诊医疗费30元

、288.81元、232.69元、1502.05元、469.22元、1608元，合计4130.77元。后转入住院治疗，

于2022年6月27日出院，住院16天，支付医疗费38001.53元。经诊断：脑干损伤、右侧颞叶及双

侧额叶脑挫伤、右侧颞枕部创伤性硬脑膜下血肿等。出院当天，吴某革被送到福建某某大学附属泉州

第一医院门诊检查，支出医疗费750.07元。当天又转入泉州市某乙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治疗，于202

2年8月10日出院，住院44天，支付医疗费62110.63元。2022年8月12日吴某革又被送到泉州市某

乙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治疗，于2022年9月6日出院，住院25天，支付医疗费26482.03元。2022年

9月8日吴某革又被送到泉州市某乙医院康复医学科住院治疗，于2022年9月27日出院，住院19天，

支付医疗费18073.07元。2022年9月27日吴某革被紧急送到泉州市某甲医院住院治疗，向福建某甲

有限公司支付急救费600元，至2022年12月27日出院，住院94天，向泉州市某甲医院支付医疗费总

计59445.43元(26435.38元＋26536.96元＋6473.09元)。住院期间，李某家垫付医疗费16083.7

7元，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垫付医疗费195000元。

　　住院期间，吴某革的亲属聘请护工护理，于2022年7月8日向某某管理有限公司支付护理服务费3

910元，于7月13日向福建某乙有限公司支付护理服务费3060元，于9月28日向福建某乙有限公司支

付护理费3360元、8680元、8680元、840元，于2023年1月13日向泉州市某甲有限公司支付护理

【法宝引证码】CLI.C.546446709

4/16 下载日期：2024-03-29



服务费9500元、9500元、8810元。以上合计护理费56340元。

　　出院后，吴某革先后多次被送到泉州市某甲医院检查，于2023年1月3日支付医疗费724元，于1

月14日支付医疗费300.04元，于1月24日支付医疗费253.88元、58.51元、686.89元，于2月2日

支付医疗费369.71元，于2月8日支付医疗费1.68元、146.01元，于2月22日支付医疗费2.86元、1

55.07元，于2月27日支付医疗费209.16元，于3月8日支付医疗费168.87元,于3月15日支付医疗费

331.17元，于3月24日支付医疗费322.48元，于4月10日支付医疗费288.88元，于4月22日支付医

疗费325.49元，于5月8日支付医疗费244.29元、38.12元，于5月10日支付医疗费63.8元，于5月1

6日支付医疗费51.71元，于5月25日支付医疗费157.61元，于6月14日支付医疗费269.52元，以上

合计5169.75元。

　　吴某革住院及出院回家护理期间，其家属多次向医院之外的单位购买药品等，分别于2022年10

月13日、2022年10月21日、2022年11月5日、2022年11月11日向泉州市某某医药有限公司购买

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等药品支付3700元、2000元、3700元、2000元，于2023年1月4日向福建

省某某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鲤城繁荣分店购买药品支付117元，于2023年5月16日向泉州市某某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购买药品支付35元、向长沙某某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购买酒精片支付8.8元，于5月19

日向河南省某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购买一次性针头支付44元，于5月21日向江西某某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购买棉签支付22.7元，于5月25日向泉州市某某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购买药品支付76元，于6月1日

向广州某某药房有限公司购买药品支付99.9元，于6月7日向广州某某药房有限公司购买药品支付99.

9元，于6月15日向广州某某药房有限公司购买药品支付22.5元、22.5元，于6月28日向广州某某药

房有限公司购买药品支付103元，于6月30日向广州某某药房有限公司购买药品支付11.23元、23.8

元、23.8元，于7月2日向广州某某药房有限公司购买药品支付105.9元，于7月7日向泉州市鲤城区

华祥药店购买药品支付2340元，以上外购药费合计14556.03元。

　　在诉讼过程中，吴某革申请：1、对其的伤残等级、精神类伤残等级、出院后护理期限、护理人

数、护理依赖程度、误工期；2、其的辅助用具种类(包括轮椅、护理床、防褥疮轮椅坐垫、防褥疮气

垫床垫、卫生用品等)及价格、使用年限、保养期限及价格进行鉴定。某某财保鲤城公司申请对吴某革

因诉争事故所致伤情的医疗费中超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

类医疗费用标准的具体数额进行司法鉴定。依法予以准许。受一审法院委托，2023年6月6日，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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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某某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厦仙岳司法鉴定所［2023］精鉴字第4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

见：依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被鉴定人吴某革2022年6月11日车祸所引发的“脑外伤所致器

质性极重度智能损害”目前评定为一级残疾。吴某革支付鉴定费2400元。2023年6月12日，泉州市

某乙有限公司出具闽假鉴定：ＮＯ.20230606《辅助用具评估鉴定书》，被鉴定人吴某革于2022年

6月11日因交通事故致脑干损伤(运动障碍、吞咽障碍、认知障碍、言语障碍)需要长期护理适配辅助

用具(包括轮椅、护理床、防褥疮轮椅坐垫、防褥疮气垫床垫、卫生用品等)。经我司假肢矫形师诊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发辅助器具配置为高靠背轮椅、护理床(手摇三折)、防褥疮轮椅坐(靠)

垫、防褥疮气垫床垫、卫生用品等，参照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闽人社文［2017］339号

关于辅助器具配置目录和价格限额，评估意见如下：1、建议配置辅助器具：高靠背轮椅。辅助器具

配置费用：1500元；辅助器具更换周期：建议叁年更换一次。2、建议配置辅助器具：护理床(手摇

三折)。辅助器具配置费用：1500元；辅助器具更换周期：建议伍年更换一次。3、建议配置辅助器

具：防褥疮轮椅坐(靠)垫。辅助器具配置费用：2000元；辅助器具更换周期：建议贰年更换一次。4

、建议配置辅助器具：防褥疮气垫床垫。辅助器具配置费用：3000元；辅助器具更换周期：建议三

年更换一次。5、建议配置辅助器具：一次性尿垫。辅助器具配置费用：750元(人／月)。6、建议配

置辅助器具：一次性尿裤。辅助器具配置费用：750元(人／月)；辅助器具赔偿期限：建议从致残(定

残)之日起至当地诉讼法院所在地人口平均寿命。吴某革支付鉴定费4000元。2023年6月28日，福建

君驰司法鉴定所出具闽君司鉴［2023］临鉴字第0603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1、被鉴

定人吴某革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构成一级伤残，为完全护理依赖程度，护理人数为1人，出院后护理

期为终身护理，误工期限为至评残前一日；2、被鉴定人吴某革医疗费用213643.03元，其中

38896.45元为超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

的诊疗项目。吴某革支付鉴定费3400元；某某财保鲤城公司支付鉴定费2000元。

　　另查，肇事车辆闽Ｃ5某某某某号牌小型面包车登记车主为李某家，李某家为该车辆在某某财保

鲤城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机动车

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为3000000元，保险期间自2022年4月20日11时起至2023年4月20日2

4时止。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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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交通事故经交警部

门认定李某家应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吴某革应承担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吴某革驾驶的是二轮

电动自行车，根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

项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次要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八十的赔偿责任。因此，

吴某革请求李某家承担80%的赔偿责任，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采纳。某某财保鲤城公司辩称其

仅需根据驾驶员李某家所负事故责任比例承担不超过70%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

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关于医疗费用问题。吴某革支付福建某某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门诊医疗费4130.77元、住院医疗

费38001.53元，支付泉州市某乙医院门诊医疗费750.07元、住院医疗费62110.63元、26482.03

元、18073.07元，支付泉州市某甲医院门诊医疗费600元、5169.75元、住院医疗费59445.43元

，有吴某革提供的福建某某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泉州市某乙医院、泉州市某甲医院的疾病证明书、入

院记录、出院记录、住院病人汇总费用清单、门诊收费票据、住院收费票据、救护车费为据，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予以确认。吴某革主张的医院之外购买的药品费用合计14556.03元，均提供发票予

以证实，发票载明的内容确为治疗吴某革伤情所需，予以确认。因此，本案吴某革的医疗费用合计22

9319.31元。

　　关于营养费问题。吴某革住院手术治疗，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吴某革的损伤程度构成伤残，吴某革

请求赔偿营养费，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予以采纳。吴某革的医疗费用合计229319.31元，根据吴某

革的住院病历、伤情，酌定按照医疗费用的10%计算，因此，吴某革的营养费为229319.31元×10

%＝22931.93元。某某财保鲤城公司辩称营养费按照10000元计算，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

　　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规定，应当参照当地一般公务人员出差补贴标准，泉州地区一般公务人员出差补贴标准为每

人每天30元，某某财保鲤城公司辩称吴某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应当以每天30元的标准计算，符合规

定，予以采纳，因此，吴某革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98天×30元／天＝5940元。吴某革请求住院伙

食补助费12082元偏高，高出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残疾赔偿金问题。2023年6月28日福建君驰司法鉴定所出具闽君司鉴［2023］临鉴字第06

03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吴某革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构成一级伤残，此时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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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革未满57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

条规定，应当按照20年计算，2022年度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3817元，因此，吴某革的

残疾赔偿金为53817元／年×20年×100%＝1076340元，吴某革请求赔偿残疾赔偿金1076340元

，符合标准，予以支持。

　　关于护理费问题。根据审判实践，护理费可以参照福建省2022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在岗

职工(含劳务派遣人员)年平均工资中居民服务行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6927元计算，每日平均工资

为76927元÷365日＝210.76元／天。闽君司鉴［2023］临鉴字第0603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

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吴某革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构成一级伤残，护理期为完全护理依赖程度，护理人

数为1人，出院后护理期为终身护理。李某家、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均没有申请重新鉴定，该鉴定意见

予以确认。根据吴某革伤残程度为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的一级伤残的情形，酌定吴某革的护理周期为

5年，5年的护理期间从2022年6月11日到2027年6月10日，扣除住院天数198天，出院后的护理天

数为5×365-198＝1627天，因此，5年的护理期间中出院后的护理费为1627天×210.76元／天×1

人×100%＝342906.52元。吴某革住院期间聘请护工已支付护理费56340元，因此，吴某革第1个5

年护理期间的护理费合计为342906.52元＋56340元＝399246.52元。吴某革请求按照20年的护理

期间计算护理费，不合理，不予采纳。

　　关于交通费用问题。吴某革住院治疗198天，按照常理，交通费用必须实际支出，酌定每天按20

元计算，因此，吴某革的交通费为198天×20元／天＝3960元。吴某革请求交通费5940元偏高，高

出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误工费问题。吴某革提供福建省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该证明载明吴某革

受伤前于2020年11月26日就职该单位，从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间，一年总工资收入为33612

元，该证据加盖出具单位的印章，并有相关联系人签名确认，符合单位出具证据的合法样式，予以确

认。闽君司鉴［2023］临鉴字第0603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误工期限为至评残前一

日，李某家、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均没有申请重新鉴定，对该鉴定意见予以确认。从2022年6月11日至

2023年6月27日，合计381天，因此，吴某革的误工费为33612元／年÷365天×381天＝35085.4

0元。吴某革请求误工费35572.7元偏高，高出部分，不予支持。

　　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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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规定，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根据2023年6月12日泉

州市某乙有限公司出具闽假鉴定：ＮＯ.20230606《辅助用具评估鉴定书》，在护理吴某革过程中，

需要配置为高靠背轮椅、护理床(手摇三折)、防褥疮轮椅坐(靠)垫、防褥疮气垫床垫、卫生用品等，

按照确认的5年护理期，从2022年12月27日吴某革出院后至2027年6月10日止，共4年5月又14天

，参照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闽人社文［2017］339号关于辅助器具配置目录和价格限额

计算，吴某革所需的残疾辅助器具费认定如下：1、高靠背轮椅，辅助器具配置费用1500元，辅助器

具更换周期叁年更换一次，需要更换2次，费用为1500元／次×2次＝3000元；2、护理床(手摇三折

)，辅助器具配置费用1500元，辅助器具更换周期伍年更换一次，需要更换1次，费用为1500元；3

、防褥疮轮椅坐(靠)垫，辅助器具配置费用2000元，辅助器具更换周期贰年更换一次，需要更换3次

，费用为2000元／次×3次＝6000元；4、防褥疮气垫床垫，辅助器具配置费用3000元，辅助器具

更换周期三年更换一次，需要更换2次，费用为3000元／次×2次＝6000元；5、一次性尿垫，辅助

器具配置费用750元(人／月)，费用为750元(人／月)×53个月＋750元(人／月)÷30天×14天＝401

00元；6、一次性尿裤，辅助器具配置费用750元(人／月)，辅助器具配置费用750元(人／月)，费用

为750元(人／月)×53个月＋750元(人／月)÷30天×14天＝40100元。因此，第1个5年护理期满止

，吴某革所需的残疾辅助器具费合计为高靠背轮椅3000元＋护理床(手摇三折)1500元＋防褥疮轮椅

坐(靠)垫6000元＋防褥疮气垫床垫6000元＋一次性尿垫40100元＋一次性尿裤40100元＝96700元

。吴某革请求按照20年的护理期限计算医疗器械辅助费530474.32元，不合理，偏高，高出部分，

不予支持。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吴某革受伤致残，其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

。吴某革伤残为一级伤残，吴某革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理由充分，予以支持。吴某革

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当首先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扣除，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某

某财保鲤城公司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

　　关于鉴定费用问题。根据凭票计算的原则，吴某革提供的鉴定机构收费票据总金额为9800元，

予以确认。吴某革亲属汇款凭证中转账汇款给“三川”4400元，无法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不予确

认。吴某革亲属汇款凭证中转账汇款给福建君驰司法鉴定所的款项3700元，包括吴某革鉴定费和出

诊费，吴某革仅提供鉴定费发票3400元，没有提供300元的出诊费发票，吴某革主张出诊费300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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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依据不足，不予认定。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吴某革本案的鉴定费为9800元。吴某革支付的鉴

定费9800元是为了查清损害事实所必需支出的费用，属于吴某革的损失范围。某某财保鲤城公司申

请对吴某革因诉争事故所致伤情的医疗费中超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

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具体数额进行司法鉴定，其中38896.45元超出标准，某某财保鲤城公

司所支付鉴定费2000元，该笔费用应当由吴某革承担。因此，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实际应当赔偿吴某

革的鉴定费为9800元-2000元＝7800元。

　　综上，本案交通事故的损害后果包括吴某革的医疗费229319.3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940元、

营养费22931.93元、残疾赔偿金1076340元、护理费399246.52元、交通费3960元、误工费350

85.40元、器械辅助费967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鉴定费7800元，合计1957323.16元

。

　　本案的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

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李某家与某某财保鲤城

公司签订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约定责任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80000元，医疗

费用赔偿限额18000元，合计198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

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吴某革请求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优先支付精

神损害抚慰金80000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应当依法直接赔付包括精神损害抚

慰金80000元在内的198000元给吴某革。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吴某革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1957323.1

6元，超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限额的经济损失为1957323.16元-198000元＝17593

23.16元，在某某财保鲤城公司承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限额3000000元范围内，依法应

当按照责任比例分担。一审法院认定李某家应当对本案交通事故中吴某革的损害后果承担80%的赔偿

责任。闽君司鉴［2023］临鉴字第0603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吴某革医疗

费用中38896.45元为超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

用标准的诊疗项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险单位不负赔偿责任，应当由侵权行为人李某家承担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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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某某财保鲤城公司的该抗辩理由成立，予以采纳。因此，某某财保鲤城公司承保的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保险应当直接赔付给吴某革的款项为(1759323.16元-38896.45元)×80%＝1376341.37元

。李某家应当对本案交通事故中吴某革的损害后果承担80%的赔偿责任，因此，李某家应当赔偿吴某

革医疗费用中超出《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

医疗费为38896.45元×80%＝31117.16元。

　　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之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

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一百

八十三条、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福建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某某公司应

当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赔付198000

元给吴某革；二、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某某公司应当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

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赔付吴某革1376341.37元，扣除已垫付的医疗费

195000元，实际应当支付1181341.37元；三、李某家应当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赔偿超出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同类医疗费用标准的诊疗医疗费用

31117.16元给吴某革，扣除已垫付的医疗费16083.77元，实际应当支付15033.39元；四、驳回吴

某革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4006元，减半收

取计17003元，由吴某革负担8424元，李某家及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某某公司共

同负担8579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亦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争议的焦点：一审法院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认

定标准及金额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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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认为，关于护理费问题。某某财保鲤城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法院认定吴某革护理费时，在吴

某革未提供证据证明护理人员的收入，亦无证据证明护理人员属于非私营单位的就业人员，仍参照20

21年福建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

。经查，本案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时间是2023年7月11日，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确定护理费参照的

标准应是“上一年度”即2022年度的相关统计数据，而一审法院参照的是2021年度的相关统计数据，

于法无据。应予纠正。根据吴某革伤残程度为持续性植物生存状态的一级伤残的情形，一审法院酌定

吴某革的护理周期为5年，该认定于法有据，且合情合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据此，根据闽

君司鉴［2023］临鉴字第0603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合审判实践，本案护理费应参照2022年

福建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门类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中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年平均工资

标准72596元／年计算，即每日平均工资为72596元÷365日＝198.89元／天。5年的护理期间从20

22年6月11日到2027年6月10日，扣除住院天数198天，出院后的护理天数为5×365-198＝1627

天，因此，5年的护理期间中出院后的护理费为1627天×198.89元／天×1人×100%＝323594.03

元。吴某革住院期间聘请护工已支付护理费56340元，因此，吴某革第1个5年护理期间的护理费合计

为323594.03元＋56340元＝379934.03元。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对该项提出的上诉理由，部分有理

，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问题。一审法院根据泉州市某乙有限公司出具的闽假鉴定：ＮＯ.20230606

《辅助用具评估鉴定书》，在护理吴某革过程中，需要配置为高靠背轮椅、护理床(手摇三折)、防褥

疮轮椅坐(靠)垫、防褥疮气垫床垫、卫生用品等，按照确认的5年护理期，从2022年12月27日吴某

革出院后至2027年6月10日止，共4年5月又14天，参照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闽人社文

［2017］339号关于辅助器具配置目录和价格限额计算，确定吴某革所需的残疾辅助器具费，于法有

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对该项提出吴某革后续可继续主张，金额过高的理

由，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误工费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吴某革提供福建省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收入证明，认定

吴某革受伤前就职该单位，一年总工资的收入为33612元，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误

工天数的认定。经查，受一审法院的委托，2023年6月6日，厦门市某某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厦仙岳

司法鉴定所［2023］精鉴字第4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依照《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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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鉴定人吴某革2022年6月11日车祸所引发的“脑外伤所致器质性极重度智能损害”目前评定为一

级残疾。计算误工期限应为自事故发生日(2022年6月11日)至评残前一日(2023年6月5日)，即误工

天数应为359天。一审法院计算至2023年6月27日即福建君驰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闽君司鉴［2023］

临鉴字第0603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认定不当，应予纠正。因此，吴某革的误工费为33612元

／年÷365天×359天＝33059.47元。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对该项提出的上诉理由具有事实依据，本院

予以采纳。

　　关于营养费问题。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吴某革的损伤程度、住院病历及伤情，酌定按

照医疗费用的10%计算，在合理范围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对该项提出的

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问题。一审法院根据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

任，所造成的伤残为一级伤残，经鉴定为完全护理依赖，且需要终身护理，该伤情确实给吴某革本人

及其家人精神带来严重痛苦，一审法院按80000元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伤残实际，并不超出法律

的规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某某财保鲤城公司对该项提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

采纳。

　　综上所述，某某财保鲤城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23)闽0502民初1989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二、撤销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23)闽0502民初1989号民事判决第二、四项；

　　三、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某某公司应当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在机动车

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直接赔付吴某革1359270.63元，扣除已垫付的医疗费195000

元，实际应当支付1164270.63元；

　　四、驳回吴某革一审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某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4006元，减半收取计17003元，由吴某革负担8424元，李某家及中国某

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某某公司共同负担857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7214元，由中国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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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某某公司负担16881元，吴某革负担33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案法律文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依法按时主动向权利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

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在申请执行立案后七日内如实向执行法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

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本裁判文书送达后，即视为当事人已知悉执

行通知内容。如违反本条款之规定，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列入失信名

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董耿瑜

审判员　张文平

审判员　孙志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庄巧毅

附本案所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

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

执行申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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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四十六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

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最后一

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第二百六十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

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本案法律依据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15修正) 第1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15修正) 第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15修正) 第66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16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17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18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213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第13条2款
更多

同案由重要案例同案由重要案例
 万倩与习宜朋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案——特定共同体中的安全保障义务
 王海兵诉李玉明、浙商财保惠民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李爱芳、朱雪凤、朱水凤、安邦诉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10起2020年度全市法院典型案例（市中级法院篇）之一：王某诉深圳依时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案——物流电商平台经营者对网约运输侵权损害应负法律责任之界定
 王凤珍、张波、张艳芳诉长安保险公司等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王某等诉顾某、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福建漳州中院判决郑某红诉赵某通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陈宋群诉汪金海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更多

本法院同类案例本法院同类案例
 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某某公司与冯某军、郑某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中国某甲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中心支公司与张某、许某兴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泉州某某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与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市某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熊某源与张某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郭某裕与白某福二审民事判决书
 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市分公司与何某法、叶某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与周某银、陈某贵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李某明与黄某全、中国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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